	GSN機房租用(IDC) 客戶委託代收物品申請表

	申請日期
	□□ 年 □□  月 □□ 日
	物品預計送達日期
	□□ 年 □□  月 □□ 日

	客戶號碼
	CL-□□□□□□□
	客戶名稱
	

	申請人
	申請人必須為機關連絡人
	行動電話
	

	委託送貨廠商
	
	委託快遞公司
	

	委託代收物品內容

	物品名稱
	數量
	存放地點
	取件人簽收(維護人員)

	
	
	
	

	
	
	□同上
	

	
	
	□同上
	

	
	
	□同上
	

	
	
	□同上
	

	
	
	□同上
	

	
	
	□同上
	

	
	
	□同上
	

	
	
	□同上
	

	客戶取件人員
	機房收件人員
	機房收單人員
	機關聯絡人簽章及
處室章或機關關防

	簽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日
	簽章

 月    日
	簽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日
	簽章



	
	
	
	處室章或關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註：1. 聯絡方式：GSN國光IDC 傳真專線：02-8925-0214；障礙申告專線：02-8925-0234。
                GSN東七IDC傳真專線：02-2722-7434；障礙申告專線：02-2722-7464。
                GSN文心IDC傳真專線：04-2253-1789；障礙申告專線：04-2253-1790。
2. 本機房僅代收快遞貨運公司送達之物品件數，本公司不負保管責任，且“代收物品“ 限裝設於機房內之設備，其餘物品恕不受理代收。

3. 代收物品時間限08:00至17:30，其餘時段恕不受理。
4. 客戶須於3日內(含)取回代收之物品，並請指定取件人簽名收件，逾期未取件，一律依廢棄物品處理。

5. 此代收之物品內容由客戶自行確認，本公司不負責拆封檢視內容。

6. 未提出申請代收，本機房將拒絕向快遞公司收件。

7. 本服務僅接受客戶之維護人員所提出之申請。

8. 請勿任意更改本表格式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